
– 1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內容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亦不發表
申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對因本公告內容全部或任何部分產生的或因與之相關的內容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an ePayment Systems Limited
華普智通系統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5）

有關股權結構重組和資本重組建議的意向條款文件

於2006年3月，本公司分別與一名建議的投資者，Spinnaker Capital Limited，就有關
不少於港幣2,400萬的Spinnaker借款，以及與其兩名當前債權人即，CB持有人及其控
股股東翦先生，就資金股本化發行以抵銷在可換股債券項下未償還的本金和利息約

港幣504萬及股東貸款約港幣609萬簽訂了意向條款文件。

董事認為重組建議包括根據Spinnaker借款的條款向Spinnaker發行普通股份，以及就
CB項下未償還金額和股東貸款進行資金股本化發行，是本公司有效增強其現金流狀
況並籌集所需資金以完成武漢公交投資的最佳措施，而這又將依次支持公司在不久

的將來的持續發展。

本公司的股份買賣最先於2004年7月6日停牌，以等待澄清武漢公交的權益認購。自
2005年4月開始，本公司被聯交所要求，呈交文件以證明本公司的運作程度，其高層
管理人員耗用大量精力及動用大量資源以滿足聯交所的關注及去除其疑慮。有關現

時業務及將來業務計畫，財務記錄及財務預測的資料已於過去12個月呈交予聯交所，
以證明本公司的運作程度，本公司董事均認為本公司的運作程度為正面及使人感到

鼓舞的。有關將武漢公交建立為一間中外合資企業的相關主要法律程序和由相關中

國政府部門發出的政府審批已於2005年12月完成。於2006年3月底，一份復牌建議書
已呈交至聯交所，尚等待聯交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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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權結構重組建議的意向條款文件

與Spinnaker 簽訂的意向條款文件

日期 ： 2006年3月17日

合約方 ： (1) 本公司

(2) Spinnaker Capital Limited，為一間基金投資公司，總部位於倫敦，
是獨立第三方，其主要從事全球新興市場固定收入投資管理，管理

30多億美元基金，這些基金主要集中於信貸、股票和當地市場中事
件驅動、價值驅動、現金流驅動、危難性、特殊情況的投資、企業

投資和宏觀投資。

Spinnaker條款文件細節

按照Spinnaker條款文件，Spinnaker將向本公司提供不少於港幣 2,400萬的借款，即
Spinnaker借款，該借款的期限為2年，第一年的利息為25%，第二年的利息為20%。
Spinnaker借款之第一年應付利息的40%，即約港幣240萬，將於提取Spinnaker借款時到
期及予以繳付，並將用於認購本公司的普通股份，占本公司在實施重組建議後已擴大

發行股本約40%。Spinnaker借款將主要用於以本公司的名義向武漢公交注入註冊資金。

一筆金額約港幣150萬的Spinnaker借款的介紹費將支付給東英。該筆介紹費的一部分將
用於認購本公司的普通股份，占本公司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4%。

與CB持有人簽定的意向條款文件

日期 ： 2006年3月28日

合約方 ： (1) 本公司

(2) CB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CB持有人條款文件細節

按照CB持有人條款文件，在可換股債券項下的未償還本金和利息約港幣504萬（其現時
年息率為7.5%）將會進行資金股本化，並用於認購本公司的普通股份，占本公司擴大後
已發行股本約19.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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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翦先生簽定的意向條款文件

日期 ： 2006年3月28日

合約方 ： (1) 本公司

(2) 翦先生

翦先生的條款文件細節

按照翦先生的條款文件，本公司欠翦先生約港幣609萬免息、無擔保和無固定還款期限
的股東貸款將進行資金股本化，並用於認購公司的普通股份。預計在完成重組建議後，

翦先生將持有本公司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32.85%。

資本重組建議

為了促成根據Spinnaker借款的條件及資金股本化發行項下以所有相關方都可接受的價
格（估計低於本公司現時的每股面值0.05港幣）發行新普通股份的整體計畫，本公司制
定了一個初步計畫，即在重組建議實施前，將計畫和完成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和增加

法定股本。

據估計，如果成功實施和完成股本重組和重組建議，則股權結構將顯示如下：

截至本公告 完成股份合併 向Spinnaker發行

日期止 和股本削減 新股和資金股本化

建議後 發行後

翦先生和Union Perfect 286,800,000 7,170,000 25,052,400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1） (71.7%) (71.7%) (32.8514%)

Spinnaker － － 30,503,920
(40.0001%)

CB持有人 － － 14,823,600
(19.4383%)

東英 － － 3,049,800
(3.9992%)

公眾 113,200,000 2,830,000 2, 830,000
(28.3%) (28.3%) (3.7110%)

（附註2）

總額 400,000,000 10,000,000 76,259,72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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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Union Perfect International Limited是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翦先生擁有其全
部已發行的股本。

2． 為了維持不少於25%的公眾持股量，即將向CB持有人和東英發行的股份預計將在合理的時間內以
配售的方式全部或部分出售。

進行重組建議和資本重組的原因

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後端電子收付和資料記錄和處理軟體系統，連同本集團設計的免

觸式智通卡、免觸式智通卡讀寫器和其他軟硬件可以閱讀和處理數據，以支援電子支

付銷售。由於非典型肺炎疫情嚴重，本集團的業務業績和財務狀況曾一度顯著下降。

然而，在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不懈努力下，自2003年起，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和財務狀
況連續兩年恢復增長勢頭。本集團管理層制定和實施了多項精心策劃的業務方向和策

略，這些方向和策略包括但不限於：

‧ 產品多樣性和它們的商業應用

‧ 加強客戶基礎和業務合作

‧ 集中在主要和成熟城市進行市場推廣

‧ 通過併購和認購高潛力業務／權益擴大收入產生基礎

‧ 重建管理團隊，以增強其效率和生產力

為了落實部分的短期業務方向和策略，尤其是產品的多樣性及其商業應用，並通過併

購和認購方式擴大收入產生基礎，本集團與武漢公交集團於2004年3月簽定了一份合資
協議，將武漢公交轉變為中外合資企業，武漢公交集團將持有其40%的權益，而本集
團將持有其60%的權益。武漢公交原是一家中國內資的公司，其主要業務是為武漢公
共交通管理、建立和運營它的公交IC卡系統。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武漢公交集團
有248條公交路線和7條輪渡路線，總共約有5,640輛公交採用了武漢公交IC卡系統。公
交IC卡在武漢已發行了180多萬張，其增長速度為每月30,000到  40,000張。武漢公交集
團和本集團的意向是，除了將公交IC卡應用於現有公交領域外，還會在其他商業／零
售領域廣泛推廣其應用和發展。本公司董事認為，投資武漢公交能使本集團抓住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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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武漢的公交市場的電子支付系統，並鞏固本集團在武漢作為大型電子支付系統運

營的主導地位。本公司董事相信認購武漢公交將會加強本集團的收入產生基礎，並為

本集團的現有業務創造協同效應，並預計會為本集團帶來中短期收入。

由於將國有權益轉化為中外合資企業的審批手續複雜，將武漢公交成立為中外合資企

業的相關主要法律程序和由有關中國政府部門發出的政府審批於2005年12月才完成。
根據本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剩下需執行的行政程序只是程序性事項，其實施沒有重

大的法律障礙。該等行政程序包括申請營業執照及向相關的外匯管理局申請證書。因

為本公司的股份長期停止買賣，已扼殺了上市公司所有正常籌集資金的機會，而籌集

資金對於大部分企業的持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為解決短期資金需要，以用於(i)完成
認購武漢公交；(ii)在長期停牌後，繼續改善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iii)實踐完成本集
團未來業務計畫的重要部分，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翦先生和本公司董事認為重組建議包

括根據Spinnaker借款的條款向Spinnaker發行普通股份，以及就CB項下未償還金額和股
東貸款進行資金股本化發行，是本公司有效增強其現金流狀況並籌集所需資金以完成

武漢公交投資的最佳措施，而這又將依次支持本公司在不久將來的持續發展。

考慮到上述原因和條件，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在聯交所批准恢復本

公司的股票在創業版交易後，儘快實施和完成重組建議和資本重組，乃合乎本公司和

整體股東的最佳利益。基於其現有的架構，重組建議及資本重組不可能在聯交所批准

復牌及同意授予就重組建議項下將予以發行的新普通股的上市批准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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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份買賣最先2004年7月6日停牌，以等待澄清武漢公交的權益認購。自2005

年4月開始，本公司被聯交所要求，呈交文件以證明本公司的運作程度，其高層管理人

員耗用大量精力及動用大量資源以滿足聯交所的關注及去除其疑慮。有關現時業務及

將來業務計畫，財務記錄及財務預測的資料已於過去12個月呈交予聯交所，以證明本

公司的運作程度，本公司董事均認為公司的運作程度為正面及使人感到鼓舞的。有關

將武漢公交建立為一間中外合資企業的相關主要法律程序和由相關中國政府部門發出

的政府審批已於2005年12月完成。於2006年3月底，一份復牌建議書已呈交至聯交所，

尚等待聯交所的批准。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語將具以下涵義：

「資本重組」 將由本公司建議及實施的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增加法

定股本

「資金股本化發行」 發行新普通股份予以(i)CB持有人，以抵銷在可轉股債券
項下的未償還本金和利息；和(ii)翦先生或其提名人，以
抵銷股東貸款

「CB持有人」 Chief Finance Limited，為獨立第三方

「CB持有人條款文件」 本公司於2006年3月28日與CB持有人簽定的意向條款文件

「本公司」 華普智通系統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創業版上市

「可換股債券」 於2002 年11月30日，本公司向CB持有人發行的港幣1000
萬的可換股債券，已過到期日，仍未實施任何轉換。截

至本公告日期止，該可換股債券的未償還本金和利息合

共約為港幣504萬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創業板」 聯交所創業版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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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首席行政人員、管理層

股東或重大股東或它們各自的關聯人士概無關係的獨立

第三方

「翦先生」 翦英海先生，為控股股東，實際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71.70%的權益。

「翦先生條款文件」 本公司與翦先生於2006年3月28日簽定的意向條款文件
（中文）

「東英」 東英亞洲有限公司

「東英之認購」 在上述Spinnaker條款文件一段中所載述有關東英認購本
公司的普通股份的安排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臺灣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

「重組建議」 根據(i)Spinnaker借款的條文；(ii)資金股本化發行；及(iii)
東英之認購發行本公司的普通股份

「股東貸款」 本公司虧欠翦先生約港幣609萬無擔保、免息和無固定償
還期限的款項

「Spinnaker」 Spinnaker Capital Limited

「Spinnaker 借款」 根據Spinnaker條款文件，由Spinnaker向本公司提供的不
少於港幣2,400萬的借款

「Spinnaker條款文件」 本公司與Spinnaker於2006年3月17日簽定的意向條款文件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公交 IC卡」 由武漢公交發行的集成電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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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公交集團」 武漢市公共交通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一間於2003年4月
25日成立的國有企業

「武漢公交」 武漢公交票務管理有限公司，為一家中外合資公司，在

其獲得營業執照後，將由本集團和武漢公交集團分別持

有其60%和40%的股份。

承董事會命

華普智通系統有限公司

主席
翦英海

中國，北京，2006年4月21日

截至本公佈刊登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翦英海、楊國偉及李隨洋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曲嘯國、張曉京及董芳。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交所有限公司創業版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
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負責。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i)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iii)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
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自登載之日起，在聯交所創業版“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上至少保留7天。

* 僅供識別


